ERBRESYERREST
1147 & 73 F % 385515
L .

L
Mok A L ikDF
¥ A

F I RIEA LA
oA R
i - B

PAFEAREEARARAEE > BRATEAARAE B
HATREIG A F R R4E60 130 B Bk AP R

o F

<

3
PR AR Y o
o

- ‘iil;'i&f\}?']\?

[
=
o

SRR P

A
% ES i
S B NEFERET R AE R BT HFZFE



I3
&
).
4
t“')‘
s
4
ﬁ
o
S
5
i

CRTIEIN. o5 Nl o R O SIS RS TR
% 13 A2 ‘%Miibf%aﬁmqo 3}4&‘
T 4p % A&f%( SEIFERFERGT P (THEER
TAb 2 R]03F R P ORF %325175%*ux it s
3 i?ﬁa m 4 w;w PR AR S (TALBRA)
B REERAHS ARG NG MMkt AR
4E57 6p MR Z 114% B 2 3 % 38501 F % 1144043482%-
HiFwsddod > E% 2 A SR FE od Aot & fr7 5 8
EP'Z‘ ,F%Ajg\[glrm* E AT O \ém,\- (—,‘-ﬁ_@a\
ﬁﬁ)%i@ﬁﬁ%%kﬁd%ﬁ&?%i%&%M%ﬁﬁﬁ
AR A2 RHAF £ ART114E8Y TP & »
j"’ﬁsﬁ, PR R AZE F = A ko (FTRAZFEARE S
> TR R A ) HHaed £ 4 AR TR FII4E67 13
St AP R BERRTRE 0 8 ALK -
= ﬁ\ﬂg BRRA g DA SR 2 ARG A S RBEL
ﬁ-j\’l ’F, FrA 2 Ejjg»}l;,\%? ;Hi =3 ﬁ:"fr"fi A QL‘Q—-L—;E\‘%J/;-
iﬁ"% o EH 2 3T GANHRGIFRREALE >

[—

N

>

ZZ‘/F @— - éff‘J"’ #L 7 /7#‘),?:\; e }z‘iﬂ' Bt ¥ zé‘g l—‘t'v"é}g fﬁ'fl‘ﬁ'—',"a

AEREE R A ML 22 B RA TR R AR AR AT

%Aﬁiﬁzwbwﬁ&ﬁfij’ﬁﬁaﬁﬂh%%ﬂ’ L

IR %%5@Bﬁwgz%ﬁéﬁ?&£ﬁwﬂﬁ 25 R

7 3% i %ﬁl /éi%§°@$4%ﬁwﬂwé’%ﬁ@
: ﬂéﬁ%’%ﬁ%ﬁ%ﬁ@ﬁ,ﬁ%@%yﬁig
F3E

= ~%«%ﬁms/zrm%imzawrj&ﬁré EXTR R FNER R
BUAFRAZEFRAZAZEGTZ pr 2 A Fego
HiExX gz L% 3111 #122 9p 108E B o4t F
FOOTEERA it THFR N B FPFNFEL
P ERAGEFAZAZERTG SF A GG D
fROE | 2 8- RfR e RS2 R SMANGE G 2R E A2

N

>
7

\¢

o

2 e 3
Hiv =
‘H}



7

N

() 5

Jel082& B ¢ 4is F H89THA TR 7 » 2 RFIRFRZEST
£z Rpl o ARG - Fari 2 HuII RGBS
Uﬁ%i%m%i’ﬂ FhE ATz R ARZ R
ZIIE iﬁp ki 51237821~ $1231E22 %1291 2
1~ 5132182 1> #*114#67 18p 2 F 23 & 7 20p *5
FoX HFZEREWALIRGE X !?’f?elﬁ %E.—» 5&‘%‘1‘% 7
f@lﬁa%l*ﬁmz E
&

-

(Q.

PR
o o

(ﬂ,

= ,
o oW o~ W q;

=
=

-

‘_:t/\}ﬁév\“‘**“
F
i A L P
W <
Puss
—_
DO
o
T
N,
—_
~ M
—
oy

N

~mh
".4‘ _Ek_ ﬁ}" FTS
o

\“5): >~

N

A
E

5

W f

& A5 B R MR
&

1T

I

Bs

i

\:q,
P

BN
|
\
EL L I e

“ﬁ?/z‘ I ’E’b}gfﬁg AT
l;{ﬁl“}‘]"v?“‘
ﬂ%ﬁ?%;

= 5 300F 2 1«%’* Ri’)’r’ ;‘z%i277u HoE
ig’,gdﬁﬂﬂs?ai:ia PR —‘ [

(w.

>~

ok
ﬁ-i (w,

-_—

l\\

CE I
A A EET T X
,.\..

b
]
47‘\ N

>~
|

4

m
A
>~
£l
"‘Iﬂ-\
)
&
>~
(“
O A ol o o N G
Wl\

T

\h
-

P
o
(b
2
]
&
>~

a4

b
o m-
A
S
—\
\

\

wm;m

#1 %ﬁ%ﬁf@ﬁﬁﬁ@;%iw(fk>wmma
77 4007 > 230 114E 72 10P 3¢ 4e 34 7223, 719~ >
WZGWmE1%E7@MHﬁi%%Bi & LPA
_7;14. 99?4’%‘1?'],3 » B2 114#57 6P %3544, 666~ 2 34
T 4,412 5 R RS B R T2 G SRR 5 143,598
~ > 2 #9119 062~p 95#11729p 4232104#8* 31p -
é%&&pézlﬁ%ﬁifss’fp%@nMﬁ9HUHﬁi$
WPk RFEFFE A 2149935 2 14 0 FTp95E]]
129Pp A2 299E 107 31p 2k o U E T E A2 23 B 2w
£ ENELNL5,000~ > 2HFH ], 153~ ~ 2R 7
5007~ o @ Bk A2 RHEAof2 O E > FH 2114287 6P -

WW\.i:m_{’y
=

b
i
mj



8P 12P 2 f2X) &4crt & il ~ 2971 > & % 5298, 745~ ~
219,999~ > ot 5 ATER A Z114#87 6P X F E&p [11
%&1438912

SMe
_.\‘\

ST SE -

D= G2 EBGHE > GEZFIDEFRZMHAARE > A
T FEAEN X F AERFIAHIR > G HFiREH
Fes BgfAF2 % ndlfK 30 HL2MA
MR EFOMFREFE - FAAZLMAE CEEABYE
i’véﬁw¢¥ﬁ##§§;’ﬁwﬂﬁﬁzﬁégﬁﬁ
SR EFTEMA A F RPN AL XN XD
it i@irﬁwlﬁ CHIFE CF) BEFERf A

L (
GER AN @ (TERE G E) o BeE s REH EE R
B WA LG ENPE GG R EE G fIF A g
FAFLAR XL FBMRTS PN EE & (R

2B R IIERTLR) c FEGEEE £08 FAR
FRERE2EAE S RRAERE R ERR £
wﬁiﬁﬁfﬁ’lﬂ%%ﬁﬁiﬂ%~ﬁi\%{%

% 5 T 1E kR J’FLLFF FaE B EY (eiRte A R

“@z“nmpﬁ%%ww%ﬁﬁp@wgﬂaaajﬁu;,¢
mH Y §%¢ﬁ LAy RERZE] S RFRARR
ié$H9ﬁ¥1ﬁ~?¥mm$'lﬁﬁba“ FEEOE S E
FEGEAFAIREGE > MANRE BES R A B

) 33 REFEVEEZABEF2Z B LAFEP

o FFL W%Q#A,Q%Aéﬁé%ﬁﬁﬁﬁiﬁéﬁ
*EEBEZE OB HETF ZMARE AR IRE A FE

R

Dy

A
e T N

o

AEG I HER A THE R AL MR R

AR

" CHBALF W AF AR LM FREREFLG

12 X3 2T R D2 REFLAREIL FEY
'E—'%«QEQJ‘HT’)%L%E*EC’ —JLF’?ZF;D?M:‘QE@")TA;J‘jﬁ
KRR AL HESLLS R ARG RN D £
oAk e f?;,’j}”)g FEAKRZ *E’N > e "‘5:& 7% i td 184
T3 MEAAPM P M LT RA o

£mA



E > ®114#67 18p B > & 7 20p %% 72 42 %12
JF2Z 1 H 1R T2 &g > F%FER TP R - B 77 rify
X2 14EE A E D B R Y B FHRE S 520,3795 2
.2+ 52 61" 2985 146,720~ » @ ' %3] ~2 (T

%) fﬁfxﬁﬁglgﬁi‘éjﬁﬁﬂiFﬁ'gﬁgﬁ’f—,ﬂ“ﬁﬁ;ﬁ_?g

B~ 3 i g i ad RS A
22 AEEGEG 3P EARA AR

v%%ﬁﬁﬁ%g %‘?fﬁ@ R SN

6P X F R &M - ﬁ]? AZF&EQYIP

“J R e T R R %?123:',‘;1%‘2% ~ %129

&

oy
N
~
\
-\

S~
P

W

\ﬁ"

=

% B R P
5
=
=
H\
mmvwﬁaw
N

Mt
=5
= o~ \_Hl:

=
=

-\
e

& 3
I .

(m

2

c o KA EEEARERAZABT IR ERE
H113# B A %R 550,560~ ~ T35 (% 197

§) 53,3137~ » ARy B PE T AR H g * £

e RAFR AR 2 P A T WA R RR AR

T AR A o W ELIR A AR R S

PR TVRERATLFIILEFTA A RRRNZS \
TRHARA L HERLERL A TR EGRT RREA S
S kA~ FEE T )a BRAZA s bk ﬁmzl‘ﬂ'ﬂm P R A
v %o F o :T.%,}‘s—‘i' RS fRY > 3 B ERM PR
%ﬂﬂ%ﬂ§4§$1%%’ﬁﬁéﬁiﬁﬁﬁmﬁfﬁm
TR 2B R HEE -

(),aiﬁ » BRAGARAII4E6? 2TP p BAT & AP M FAL1S >
m%ﬁﬂgm%w%%ﬁﬁﬁdﬁﬁ%ﬂwiﬁ&’ﬂﬁA
FRGRRNPMFRIEGEN G EF AT RELRE £
Bt B E T REEAER KA 2 H L ki%i%%
A F o BRARHE R AL RR
TV’P&“F’{ “ﬁZ\ Ao RH 2 o m Eﬂ)a ENR e
TR T ERAGEE Fg)%‘ WfR 2 A E T R
FRFRAEMETZF L C LU RATE

N el
<
-

g

e

()

-]



BT R ARR 0 BRSO A T R R B RS
AEFLEN T F R R - yawﬂ$%ﬁmﬁﬁﬁﬁ%4
XA G L2 fIE > kR ER DA E > BR
FHARAFGZOFRILT 5 FEMAZ 24 0 4p

>~
S
T3
~Th
i
(w
\_E
-tﬂ

‘ i o BB BBALTRIRA c BRAEAR
AP iR AT 7/5?3”“; EURGIET I B 1S i o 2
Els "ﬁ% o H RN EFEAH A L FEE T TIE
TRARLAEHE - BHEFEF 2202 }%vﬂ]”‘ ) b
iz‘%/— B e '”%1% kA FET R 5 d o S E AT
BH AMIFRRAZ HE A E R ST T s P as |
53& T2 F021E 5178 ~ 12218 %298 224 (& o ‘}E"f?}z\» i
fﬁ?ﬁifﬁ?ﬁi?%’ B AR RAK AT RE S 0 A
i > IR ETHRGELERA N EERAERE
AFL ETE o F RIR A ﬁi“ﬁz\' B RH P % L 8 E R
B0 fe A A B E 2

.‘-

TR A S EHMAER - B B E A ¥R
Az HupdAd c G A R4 EBREL B F > B
ﬁﬁ?%%@’i@%ﬁA@%%ﬁ%%%%ﬁL“Miﬂ

C EPREREFRZRATAET Y ZRTEE S /A

o
piua S
. Tm
> o
S L
Y=
g;_
/ﬂ}

r;ﬁ ERENES AT L S BV S SE LAY <

NEBFR: RFIAGEGE > 2aF BT F&25123F21%1
I8 AT T _HCER o ;’/21;!%%%!%%%& l%zi*‘ PHFZHEAE (3
FEBEATRZ A BRI BN ERTR) 0 AMRRPIFIETE
FI22IF %29 2 R4 RT3 aF R4 2 2 Pﬁé‘_‘}éi
ME=Z B A BT T EERE 0 %«ﬂﬁafwﬁl% L3
R T HATIAE 0 A e o Eﬂ@i‘lif‘—i‘—f%



B K R fRE >

FREY)

) 1,212 75 20,1227 > BRAE N 4 LR
7o) OR20,1227% 5 R RPEFRAFOEA R
A2 H LA R B3R A ?‘éb’%'i&%ﬁxzﬁﬁo
74120, 122><3=60 366~) > @ k& RG22

PRAVHGFZLEC AT ‘vW’“ﬁ%‘Sllﬁ
37
il

&f’%ﬁwjiﬁ%&ﬂ%4ﬁ%i%%%
C A APE A Bk

AN

S UREFE IS

?“]}ﬂ]’\ BT 7 FHE > mERPIFFE S FRE2 TR

ZAPM R RS LRSI AAR > B EREL 2E
d

FoAEBRA CRESRAZEPRBRLIAEL 0 BT H
oo FiRmEBEEY R T AL 2 o
T e RAF R BB RELRL0P P o I F R AT
FATHRNBRIT BN AT AL 000~ o
¢ 2 R/ 114 & 11 5 2
AEN T P2ERF
i %
S | F = A wH LA 5 B R R iR
1 |#7k A & 27 |37k 4 &% i # & % |ARN0000000 [293, 155~
R
2 |W% AE27 | F 08 % 2202 (9940000000000 | 220,577~
% ) 86& 17 1p i
(z)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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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字第38551號
異  議  人即
債  務  人  林惠慈  


異  議  人即
被保險  人  李依璇  
相  對  人即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徐明德  




相  對  人即
併案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哲  
代  理  人  郭欣哲  


上列當事人間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即債務人林惠慈、異議人即被保險人李依璇於民國114年6月13日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司法事務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此觀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3條第2項規定即明。本件債權人即相對人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星展銀行）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司促字第25175號支付命令裁定暨確定證明書對異議人即債務人林惠慈（下稱異議人）聲請執行異議人對第三人之保險契約債權，本院遂於民國114年5月6日以桃院雲114年度司執俊38551字第1144043482號執行命令扣押，經第三人函覆保單扣押狀況如附表所示；後另有併案債權人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東銀行）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100年度司執字第55454號債權憑證聲請對林惠慈之保單執行，業經本院於114年8月7日併入本案辦理。嗣異議人及第三人李依璇（新光人壽保單被保險人，下稱被保險人）對扣押命令不服，於民國114年6月13日具狀向本院聲明異議，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附表編號1保單之被保險人李依璇主張：其對本件債務人之財務狀況並無任何知情、參與或受益之情形。該保單之訂立，係基於其風險保障與人身安全考量，依法應受尊重及保護。其並不同意將附表1保單作為債務清償工具，對於執行深感不符法理，嚴重影響保險保障與人身權益等語。附表編號1、2之要保人即異議人則主張：新光人壽保單之被保險人係其家人，係為家人風險規劃，非用以投資或清償債務目的，該保單屬於人身保障性質契約，執行該保單嚴重侵害其法定權益。國泰人壽保單則係為晚年保障而保，其已年老，請求體恤老年處境，排除國泰保單之解約金等語。
三、按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前就執行法院能否核發執行命令逕予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之法律爭議，於111年12月9日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作成「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之統一見解。嗣後立法機關根據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及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之原則，修正增訂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3條之2、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並於114年6月18日公布及於同年月20日施行。又執行法院對於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本應依強制執行法第二章第五節之相關規定辦理。準此而言，除下列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㈠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下稱壽險）契約、年金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解約金未逾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者，其主契約及附約之解約金債權。㈡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主契約）之解約金債權。㈢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年金保險契約，其受益人非要保人者，於年金給付期間之年金給付債權。㈣其他依法律規定或經保險法主管機關公告之壽險契約所生債權外，債權人得依法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聲請強制執行。至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則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四、經查：
　㈠星展銀行聲請執行之債權金額原為新臺幣（下同）50,000元及執行費用400元，後於114年7月10日追加執行223,719元，及其中197,676元自103年7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4.99計算之利息，截至114年5月6日共計544,666元及執行費4,412元；遠東銀行聲請執行之債權金額則為143,598元，及其中119,052元自95年11月29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另自民國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4.99計算之利息，暨自95年11月29日起至99年10月31日止，以每月百分之2計算之違約金，違約金上限為5,000元，及執行費用1,153元、程序費用500元。而異議人之保單如解約換價，試算至114年8月6日、8月12日之解約金如附表編號1、2所示，分別為298,745元、219,999元，此有新光人壽114年8月6日民事異議狀、國泰人壽114年8月12日函在卷可稽。
　㈡次查，債權人之金錢債權，係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國家為保護其權利，設有民事強制執行制度，俾使其得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法院，使用強制手段，對於債務人之財產加以執行，以實現其債權。債務人之財產，凡具金錢價值者，除法令明文禁止扣押或讓與，或依其性質不得為讓與者等外，均屬其責任財產，而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又於人壽保險，要保人因採平準保費制預（溢）繳保費等累積而形成保單現金價值（即保單價值），保險法謂為保單價值準備金，即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參照）。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應有保單價值之計算基準，要保人對於以保單價值準備金計算所得之保單價值，不因壽險契約之解除、終止、變更而喪失，並得依保險法規定請求返還或予以運用（如保險人依保險法第116條規定終止壽險契約，保險費已付足2年以上，有保單價值準備金者，要保人有請求返還之權利；要保人依同法第119條第1項、第120條第1項規定終止壽險契約時，得請求保險人償付解約金，或基於保單借款權向保險人借款等），享有將保單價值轉化為金錢給付之權利。足見保單價值，實質上歸屬要保人，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應為其所有之財產權。故被保險人稱其並非本案債務人，對異議人即債務人林惠慈之財務狀況無任何知情、參與或受益之情，其並未同意將該保單提供作為債務清償工具等語，尚非可採，並不影響附表編號1之保單價值應屬異議人所有之財產權。是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就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1予以解約換價，於法尚無不合，如被保險人仍認有可得主張之權利，已非執行法院所得逕予審究，應提起相關實體訴訟以資救濟，。
　㈢復查，依114年6月18日修正，同年月20日施行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之意旨，該條項所定數額應為直轄市政府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最高標準者為20,379元之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為146,729元，而附表編號1、2（下稱系爭保險）之保險預估解約金有逾上開金額，且其險種為人壽保險，非健康險、傷害險，亦非主管機關為推動提升基本保險保障政策，公告之人壽保險契約，有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新光人壽114年8月6日民事異議狀、國泰人壽同年9月3日函附卷可稽，則系爭保險即與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2項、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等規定尚屬無違，依法自得為執行標的，則如終止系爭保險，此執行方法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此外，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異議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資料查詢，其113年度財產總額為50,560元、所得總額（營利所得）為3,313元，然此些標的是否能足額清償債權，不無疑義；何況，稅務閘門所顯示之財產資料，僅能證明異議人現已登記應課徵財產稅之財產，尚難據以表彰經濟信用能力之全貌。另異議人並有3名具資力而應依民法第1115條第1項所定應對異議人負擔扶養義務之人，故解除保險應不致使其生活陷入困頓，並有異議人之女、兄弟姊妹之稅務閘門資料在卷可參。是以，就系爭保險予以解約，有其必要性；且衡酌就解約對異議人造成之侵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利益難認有顯失均衡之情，與比例原則尚屬無違。
　㈣再者，異議人經本院於114年6月27日命其補正相關資料後，仍未提出任何就附表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之紀錄，異議人亦未能提出相關醫療單據證明有急需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金給付，足證附表所示保單非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在生活亦無積極仰賴附表所示保單之情。而我國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社會安全制度，可供國人適當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異議人實未舉證有何醫療或照顧費用之需求，已超逾國家社會安全制度外不能合理負擔之程度，難認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使異議人無法維持生活或欠缺醫療保障。另終止附表所示保單雖致異議人喪失請領保險金之利益，但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應影響其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於相對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異議人。異議人既未舉證證明附表所示保單確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之情事，或若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解約金清償相對人之債權會有利益、損害顯然失衡情事。揆諸舉證責任之法則及原則從寬例外從嚴之法理，自不得以保障未來不確定風險為由，逕認附表所示保單係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核與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規定不符。況附表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議人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預估解約金亦難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親屬維持生活所必需。是異議人稱附表編號2保單則係為晚年保障而保，其已年老，請求體恤老年處境，排除國泰保單之解約金等語尚非可採。　
　㈤末查，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至4項規定：「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準用前項計算基準，並按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定其數額。」，為明確執行法院酌留生活費用之認定標準，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執行法院就前點所列以外之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無庸保留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倘該債權金額及債務人可執行之其他財產（不含前點所列之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未逾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三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時，不得對之強制執行。但有同條第五項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查異議人並未就共同生活親屬提出相關釋明資料，而其居住於桃園市，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4年桃園市每月生活所必需（必要生活費用）為16,768元，1.2倍即為20,122元，異議人每月生活所必需（必要生活費用）為20,122元，再依執行原則第6點本文規定，林惠慈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60,366元（計算式：20,122×3＝60,366元），而系爭保險之解約金數額及異議人可執行之其他財產既已逾上開異議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即難認系爭保險係異議人維持生活所必需而不應執行，是相對人聲請執行系爭保險，並無違反上開規定。
　㈥綜上，依上開說明，將系爭保險予以解約，不僅可於解約金範圍內獲得清償利益，亦與強制執行法、保險法、執行原則之相關規定無違，為貫徹公平合理原則，並兼顧債權人之權益，本件異議人、被保險人之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依前開條文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附表：
		編號

		第三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新臺幣



		1

		新光人壽公司

		新光人壽安佳增值終身還本壽險

		ARN0000000

		293,155元



		2

		國泰人壽公司

		美滿人生202（99歲險）86年1月1日後（含）

		0000000000

		220,577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字第38551號

異  議  人即

債  務  人  林惠慈  



異  議  人即

被保險  人  李依璇  

相  對  人即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徐明德  





相  對  人即

併案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哲  

代  理  人  郭欣哲  



上列當事人間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即債務人林惠慈、異

議人即被保險人李依璇於民國114年6月13日聲明異議，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

    於執行法官、司法事務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

    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

    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此觀強制執

    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3條第2項規定即明。本件債權人

    即相對人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星展銀行

    ）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司促字第25175號支付命令裁

    定暨確定證明書對異議人即債務人林惠慈（下稱異議人）聲

    請執行異議人對第三人之保險契約債權，本院遂於民國114

    年5月6日以桃院雲114年度司執俊38551字第1144043482號執

    行命令扣押，經第三人函覆保單扣押狀況如附表所示；後另

    有併案債權人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東銀

    行）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100年度司執字第55454號債權憑證

    聲請對林惠慈之保單執行，業經本院於114年8月7日併入本

    案辦理。嗣異議人及第三人李依璇（新光人壽保單被保險人

    ，下稱被保險人）對扣押命令不服，於民國114年6月13日具

    狀向本院聲明異議，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附表編號1保單之被保險人李依璇主張

    ：其對本件債務人之財務狀況並無任何知情、參與或受益之

    情形。該保單之訂立，係基於其風險保障與人身安全考量，

    依法應受尊重及保護。其並不同意將附表1保單作為債務清

    償工具，對於執行深感不符法理，嚴重影響保險保障與人身

    權益等語。附表編號1、2之要保人即異議人則主張：新光人

    壽保單之被保險人係其家人，係為家人風險規劃，非用以投

    資或清償債務目的，該保單屬於人身保障性質契約，執行該

    保單嚴重侵害其法定權益。國泰人壽保單則係為晚年保障而

    保，其已年老，請求體恤老年處境，排除國泰保單之解約金

    等語。

三、按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前就執行法院能否核發執行命令逕予

    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

    付解約金之法律爭議，於111年12月9日以108年度台抗大字

    第897號裁定作成「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

    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

    解約金」之統一見解。嗣後立法機關根據最高法院民事大法

    庭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及強制執行應依公平

    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

    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之原則

    ，修正增訂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3條之2、第129條之1、

    第132條之1，並於114年6月18日公布及於同年月20日施行。

    又執行法院對於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本應依

    強制執行法第二章第五節之相關規定辦理。準此而言，除下

    列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㈠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下稱壽險）契約、年金保

    險契約各有效契約解約金未逾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

    數額者，其主契約及附約之解約金債權。㈡要保人為債務人

    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主契約）之解約金債權。㈢要

    保人為債務人之年金保險契約，其受益人非要保人者，於年

    金給付期間之年金給付債權。㈣其他依法律規定或經保險法

    主管機關公告之壽險契約所生債權外，債權人得依法就債務

    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聲請強制執行。至債務人主張其對

    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

    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則應由債務人就其

    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四、經查：

　㈠星展銀行聲請執行之債權金額原為新臺幣（下同）50,000元

    及執行費用400元，後於114年7月10日追加執行223,719元，

    及其中197,676元自103年7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14.99計算之利息，截至114年5月6日共計544,666元及執

    行費4,412元；遠東銀行聲請執行之債權金額則為143,598元

    ，及其中119,052元自95年11月29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按

    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另自民國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4.99計算之利息，暨自95年11月2

    9日起至99年10月31日止，以每月百分之2計算之違約金，違

    約金上限為5,000元，及執行費用1,153元、程序費用500元

    。而異議人之保單如解約換價，試算至114年8月6日、8月12

    日之解約金如附表編號1、2所示，分別為298,745元、219,9

    99元，此有新光人壽114年8月6日民事異議狀、國泰人壽114

    年8月12日函在卷可稽。

　㈡次查，債權人之金錢債權，係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國

    家為保護其權利，設有民事強制執行制度，俾使其得依據執

    行名義，聲請執行法院，使用強制手段，對於債務人之財產

    加以執行，以實現其債權。債務人之財產，凡具金錢價值者

    ，除法令明文禁止扣押或讓與，或依其性質不得為讓與者等

    外，均屬其責任財產，而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又於人壽保

    險，要保人因採平準保費制預（溢）繳保費等累積而形成保

    單現金價值（即保單價值），保險法謂為保單價值準備金，

    即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

    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保險法施

    行細則第11條規定參照）。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應有保

    單價值之計算基準，要保人對於以保單價值準備金計算所得

    之保單價值，不因壽險契約之解除、終止、變更而喪失，並

    得依保險法規定請求返還或予以運用（如保險人依保險法第

    116條規定終止壽險契約，保險費已付足2年以上，有保單價

    值準備金者，要保人有請求返還之權利；要保人依同法第11

    9條第1項、第120條第1項規定終止壽險契約時，得請求保險

    人償付解約金，或基於保單借款權向保險人借款等），享有

    將保單價值轉化為金錢給付之權利。足見保單價值，實質上

    歸屬要保人，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

    之權利，應為其所有之財產權。故被保險人稱其並非本案債

    務人，對異議人即債務人林惠慈之財務狀況無任何知情、參

    與或受益之情，其並未同意將該保單提供作為債務清償工具

    等語，尚非可採，並不影響附表編號1之保單價值應屬異議

    人所有之財產權。是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就以異議人為要保

    人之附表編號1予以解約換價，於法尚無不合，如被保險人

    仍認有可得主張之權利，已非執行法院所得逕予審究，應提

    起相關實體訴訟以資救濟，。

　㈢復查，依114年6月18日修正，同年月20日施行之保險法第123

    條之1第1項規定之意旨，該條項所定數額應為直轄市政府公

    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最高標準者為20,379元之1.2

    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為146,729元，而附表編號1、2（下稱系

    爭保險）之保險預估解約金有逾上開金額，且其險種為人壽

    保險，非健康險、傷害險，亦非主管機關為推動提升基本保

    險保障政策，公告之人壽保險契約，有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

    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新光

    人壽114年8月6日民事異議狀、國泰人壽同年9月3日函附卷

    可稽，則系爭保險即與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2項、第129條之

    1、第132條之1等規定尚屬無違，依法自得為執行標的，則

    如終止系爭保險，此執行方法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此外

    ，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異議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資料查詢，其11

    3年度財產總額為50,560元、所得總額（營利所得）為3,313

    元，然此些標的是否能足額清償債權，不無疑義；何況，稅

    務閘門所顯示之財產資料，僅能證明異議人現已登記應課徵

    財產稅之財產，尚難據以表彰經濟信用能力之全貌。另異議

    人並有3名具資力而應依民法第1115條第1項所定應對異議人

    負擔扶養義務之人，故解除保險應不致使其生活陷入困頓，

    並有異議人之女、兄弟姊妹之稅務閘門資料在卷可參。是以

    ，就系爭保險予以解約，有其必要性；且衡酌就解約對異議

    人造成之侵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利益難認有顯失均衡之

    情，與比例原則尚屬無違。

　㈣再者，異議人經本院於114年6月27日命其補正相關資料後，

    仍未提出任何就附表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之紀錄，異議人

    亦未能提出相關醫療單據證明有急需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金

    給付，足證附表所示保單非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

    生活所必需，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在生活亦無積極

    仰賴附表所示保單之情。而我國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社會安全

    制度，可供國人適當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異議人實未舉證

    有何醫療或照顧費用之需求，已超逾國家社會安全制度外不

    能合理負擔之程度，難認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使異議人無法

    維持生活或欠缺醫療保障。另終止附表所示保單雖致異議人

    喪失請領保險金之利益，但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應影

    響其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於相對

    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異議人。異議人既未舉

    證證明附表所示保單確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之情事，或若

    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解約金清償相對人之債權會有利益、損

    害顯然失衡情事。揆諸舉證責任之法則及原則從寬例外從嚴

    之法理，自不得以保障未來不確定風險為由，逕認附表所示

    保單係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核與強制

    執行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規定不符。況附表所示

    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議人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前，本無

    從使用，故預估解約金亦難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親屬

    維持生活所必需。是異議人稱附表編號2保單則係為晚年保

    障而保，其已年老，請求體恤老年處境，排除國泰保單之解

    約金等語尚非可採。　

　㈤末查，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至4項規定：「債務人依法領

    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

    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

    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

    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

    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準用前

    項計算基準，並按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定其數

    額。」，為明確執行法院酌留生活費用之認定標準，執行原

    則第6點規定：「執行法院就前點所列以外之人身保險契約

    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無庸保留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

    所定數額。倘該債權金額及債務人可執行之其他財產（不含

    前點所列之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未逾依強制執行法第

    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

    屬三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時，不得對之強制執行。但有同條

    第五項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查異議人並未就共同生

    活親屬提出相關釋明資料，而其居住於桃園市，依衛生福利

    部公告之114年桃園市每月生活所必需（必要生活費用）為1

    6,768元，1.2倍即為20,122元，異議人每月生活所必需（必

    要生活費用）為20,122元，再依執行原則第6點本文規定，

    林惠慈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60,366

    元（計算式：20,122×3＝60,366元），而系爭保險之解約金

    數額及異議人可執行之其他財產既已逾上開異議人3個月生

    活所必需數額，即難認系爭保險係異議人維持生活所必需而

    不應執行，是相對人聲請執行系爭保險，並無違反上開規定

    。

　㈥綜上，依上開說明，將系爭保險予以解約，不僅可於解約金

    範圍內獲得清償利益，亦與強制執行法、保險法、執行原則

    之相關規定無違，為貫徹公平合理原則，並兼顧債權人之權

    益，本件異議人、被保險人之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爰依前開條文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附表：

編號 第三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新臺幣 1 新光人壽公司 新光人壽安佳增值終身還本壽險 ARN0000000 293,155元 2 國泰人壽公司 美滿人生202（99歲險）86年1月1日後（含） 0000000000 220,577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字第38551號
異  議  人即
債  務  人  林惠慈  


異  議  人即
被保險  人  李依璇  
相  對  人即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徐明德  




相  對  人即
併案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哲  
代  理  人  郭欣哲  


上列當事人間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即債務人林惠慈、異議人即被保險人李依璇於民國114年6月13日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司法事務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此觀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3條第2項規定即明。本件債權人即相對人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星展銀行）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司促字第25175號支付命令裁定暨確定證明書對異議人即債務人林惠慈（下稱異議人）聲請執行異議人對第三人之保險契約債權，本院遂於民國114年5月6日以桃院雲114年度司執俊38551字第1144043482號執行命令扣押，經第三人函覆保單扣押狀況如附表所示；後另有併案債權人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東銀行）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100年度司執字第55454號債權憑證聲請對林惠慈之保單執行，業經本院於114年8月7日併入本案辦理。嗣異議人及第三人李依璇（新光人壽保單被保險人，下稱被保險人）對扣押命令不服，於民國114年6月13日具狀向本院聲明異議，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附表編號1保單之被保險人李依璇主張：其對本件債務人之財務狀況並無任何知情、參與或受益之情形。該保單之訂立，係基於其風險保障與人身安全考量，依法應受尊重及保護。其並不同意將附表1保單作為債務清償工具，對於執行深感不符法理，嚴重影響保險保障與人身權益等語。附表編號1、2之要保人即異議人則主張：新光人壽保單之被保險人係其家人，係為家人風險規劃，非用以投資或清償債務目的，該保單屬於人身保障性質契約，執行該保單嚴重侵害其法定權益。國泰人壽保單則係為晚年保障而保，其已年老，請求體恤老年處境，排除國泰保單之解約金等語。
三、按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前就執行法院能否核發執行命令逕予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之法律爭議，於111年12月9日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作成「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之統一見解。嗣後立法機關根據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及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之原則，修正增訂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3條之2、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並於114年6月18日公布及於同年月20日施行。又執行法院對於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本應依強制執行法第二章第五節之相關規定辦理。準此而言，除下列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㈠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下稱壽險）契約、年金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解約金未逾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者，其主契約及附約之解約金債權。㈡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主契約）之解約金債權。㈢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年金保險契約，其受益人非要保人者，於年金給付期間之年金給付債權。㈣其他依法律規定或經保險法主管機關公告之壽險契約所生債權外，債權人得依法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聲請強制執行。至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則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四、經查：
　㈠星展銀行聲請執行之債權金額原為新臺幣（下同）50,000元及執行費用400元，後於114年7月10日追加執行223,719元，及其中197,676元自103年7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4.99計算之利息，截至114年5月6日共計544,666元及執行費4,412元；遠東銀行聲請執行之債權金額則為143,598元，及其中119,052元自95年11月29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另自民國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4.99計算之利息，暨自95年11月29日起至99年10月31日止，以每月百分之2計算之違約金，違約金上限為5,000元，及執行費用1,153元、程序費用500元。而異議人之保單如解約換價，試算至114年8月6日、8月12日之解約金如附表編號1、2所示，分別為298,745元、219,999元，此有新光人壽114年8月6日民事異議狀、國泰人壽114年8月12日函在卷可稽。
　㈡次查，債權人之金錢債權，係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國家為保護其權利，設有民事強制執行制度，俾使其得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法院，使用強制手段，對於債務人之財產加以執行，以實現其債權。債務人之財產，凡具金錢價值者，除法令明文禁止扣押或讓與，或依其性質不得為讓與者等外，均屬其責任財產，而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又於人壽保險，要保人因採平準保費制預（溢）繳保費等累積而形成保單現金價值（即保單價值），保險法謂為保單價值準備金，即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參照）。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應有保單價值之計算基準，要保人對於以保單價值準備金計算所得之保單價值，不因壽險契約之解除、終止、變更而喪失，並得依保險法規定請求返還或予以運用（如保險人依保險法第116條規定終止壽險契約，保險費已付足2年以上，有保單價值準備金者，要保人有請求返還之權利；要保人依同法第119條第1項、第120條第1項規定終止壽險契約時，得請求保險人償付解約金，或基於保單借款權向保險人借款等），享有將保單價值轉化為金錢給付之權利。足見保單價值，實質上歸屬要保人，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應為其所有之財產權。故被保險人稱其並非本案債務人，對異議人即債務人林惠慈之財務狀況無任何知情、參與或受益之情，其並未同意將該保單提供作為債務清償工具等語，尚非可採，並不影響附表編號1之保單價值應屬異議人所有之財產權。是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就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1予以解約換價，於法尚無不合，如被保險人仍認有可得主張之權利，已非執行法院所得逕予審究，應提起相關實體訴訟以資救濟，。
　㈢復查，依114年6月18日修正，同年月20日施行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之意旨，該條項所定數額應為直轄市政府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最高標準者為20,379元之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為146,729元，而附表編號1、2（下稱系爭保險）之保險預估解約金有逾上開金額，且其險種為人壽保險，非健康險、傷害險，亦非主管機關為推動提升基本保險保障政策，公告之人壽保險契約，有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新光人壽114年8月6日民事異議狀、國泰人壽同年9月3日函附卷可稽，則系爭保險即與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2項、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等規定尚屬無違，依法自得為執行標的，則如終止系爭保險，此執行方法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此外，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異議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資料查詢，其113年度財產總額為50,560元、所得總額（營利所得）為3,313元，然此些標的是否能足額清償債權，不無疑義；何況，稅務閘門所顯示之財產資料，僅能證明異議人現已登記應課徵財產稅之財產，尚難據以表彰經濟信用能力之全貌。另異議人並有3名具資力而應依民法第1115條第1項所定應對異議人負擔扶養義務之人，故解除保險應不致使其生活陷入困頓，並有異議人之女、兄弟姊妹之稅務閘門資料在卷可參。是以，就系爭保險予以解約，有其必要性；且衡酌就解約對異議人造成之侵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利益難認有顯失均衡之情，與比例原則尚屬無違。
　㈣再者，異議人經本院於114年6月27日命其補正相關資料後，仍未提出任何就附表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之紀錄，異議人亦未能提出相關醫療單據證明有急需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金給付，足證附表所示保單非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在生活亦無積極仰賴附表所示保單之情。而我國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社會安全制度，可供國人適當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異議人實未舉證有何醫療或照顧費用之需求，已超逾國家社會安全制度外不能合理負擔之程度，難認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使異議人無法維持生活或欠缺醫療保障。另終止附表所示保單雖致異議人喪失請領保險金之利益，但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應影響其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於相對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異議人。異議人既未舉證證明附表所示保單確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之情事，或若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解約金清償相對人之債權會有利益、損害顯然失衡情事。揆諸舉證責任之法則及原則從寬例外從嚴之法理，自不得以保障未來不確定風險為由，逕認附表所示保單係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核與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規定不符。況附表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議人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預估解約金亦難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親屬維持生活所必需。是異議人稱附表編號2保單則係為晚年保障而保，其已年老，請求體恤老年處境，排除國泰保單之解約金等語尚非可採。　
　㈤末查，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至4項規定：「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準用前項計算基準，並按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定其數額。」，為明確執行法院酌留生活費用之認定標準，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執行法院就前點所列以外之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無庸保留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倘該債權金額及債務人可執行之其他財產（不含前點所列之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未逾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三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時，不得對之強制執行。但有同條第五項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查異議人並未就共同生活親屬提出相關釋明資料，而其居住於桃園市，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4年桃園市每月生活所必需（必要生活費用）為16,768元，1.2倍即為20,122元，異議人每月生活所必需（必要生活費用）為20,122元，再依執行原則第6點本文規定，林惠慈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60,366元（計算式：20,122×3＝60,366元），而系爭保險之解約金數額及異議人可執行之其他財產既已逾上開異議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即難認系爭保險係異議人維持生活所必需而不應執行，是相對人聲請執行系爭保險，並無違反上開規定。
　㈥綜上，依上開說明，將系爭保險予以解約，不僅可於解約金範圍內獲得清償利益，亦與強制執行法、保險法、執行原則之相關規定無違，為貫徹公平合理原則，並兼顧債權人之權益，本件異議人、被保險人之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依前開條文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附表：
		編號

		第三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新臺幣



		1

		新光人壽公司

		新光人壽安佳增值終身還本壽險

		ARN0000000

		293,155元



		2

		國泰人壽公司

		美滿人生202（99歲險）86年1月1日後（含）

		0000000000

		220,577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字第38551號

異  議  人即

債  務  人  林惠慈  



異  議  人即

被保險  人  李依璇  

相  對  人即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徐明德  





相  對  人即

併案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哲  

代  理  人  郭欣哲  



上列當事人間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即債務人林惠慈、異議人即被保險人李依璇於民國114年6月13日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司法事務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此觀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3條第2項規定即明。本件債權人即相對人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星展銀行）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司促字第25175號支付命令裁定暨確定證明書對異議人即債務人林惠慈（下稱異議人）聲請執行異議人對第三人之保險契約債權，本院遂於民國114年5月6日以桃院雲114年度司執俊38551字第1144043482號執行命令扣押，經第三人函覆保單扣押狀況如附表所示；後另有併案債權人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東銀行）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100年度司執字第55454號債權憑證聲請對林惠慈之保單執行，業經本院於114年8月7日併入本案辦理。嗣異議人及第三人李依璇（新光人壽保單被保險人，下稱被保險人）對扣押命令不服，於民國114年6月13日具狀向本院聲明異議，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附表編號1保單之被保險人李依璇主張：其對本件債務人之財務狀況並無任何知情、參與或受益之情形。該保單之訂立，係基於其風險保障與人身安全考量，依法應受尊重及保護。其並不同意將附表1保單作為債務清償工具，對於執行深感不符法理，嚴重影響保險保障與人身權益等語。附表編號1、2之要保人即異議人則主張：新光人壽保單之被保險人係其家人，係為家人風險規劃，非用以投資或清償債務目的，該保單屬於人身保障性質契約，執行該保單嚴重侵害其法定權益。國泰人壽保單則係為晚年保障而保，其已年老，請求體恤老年處境，排除國泰保單之解約金等語。

三、按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前就執行法院能否核發執行命令逕予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之法律爭議，於111年12月9日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作成「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之統一見解。嗣後立法機關根據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及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之原則，修正增訂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3條之2、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並於114年6月18日公布及於同年月20日施行。又執行法院對於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本應依強制執行法第二章第五節之相關規定辦理。準此而言，除下列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㈠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下稱壽險）契約、年金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解約金未逾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者，其主契約及附約之解約金債權。㈡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主契約）之解約金債權。㈢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年金保險契約，其受益人非要保人者，於年金給付期間之年金給付債權。㈣其他依法律規定或經保險法主管機關公告之壽險契約所生債權外，債權人得依法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聲請強制執行。至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則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四、經查：

　㈠星展銀行聲請執行之債權金額原為新臺幣（下同）50,000元及執行費用400元，後於114年7月10日追加執行223,719元，及其中197,676元自103年7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4.99計算之利息，截至114年5月6日共計544,666元及執行費4,412元；遠東銀行聲請執行之債權金額則為143,598元，及其中119,052元自95年11月29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另自民國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4.99計算之利息，暨自95年11月29日起至99年10月31日止，以每月百分之2計算之違約金，違約金上限為5,000元，及執行費用1,153元、程序費用500元。而異議人之保單如解約換價，試算至114年8月6日、8月12日之解約金如附表編號1、2所示，分別為298,745元、219,999元，此有新光人壽114年8月6日民事異議狀、國泰人壽114年8月12日函在卷可稽。

　㈡次查，債權人之金錢債權，係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國家為保護其權利，設有民事強制執行制度，俾使其得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法院，使用強制手段，對於債務人之財產加以執行，以實現其債權。債務人之財產，凡具金錢價值者，除法令明文禁止扣押或讓與，或依其性質不得為讓與者等外，均屬其責任財產，而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又於人壽保險，要保人因採平準保費制預（溢）繳保費等累積而形成保單現金價值（即保單價值），保險法謂為保單價值準備金，即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參照）。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應有保單價值之計算基準，要保人對於以保單價值準備金計算所得之保單價值，不因壽險契約之解除、終止、變更而喪失，並得依保險法規定請求返還或予以運用（如保險人依保險法第116條規定終止壽險契約，保險費已付足2年以上，有保單價值準備金者，要保人有請求返還之權利；要保人依同法第119條第1項、第120條第1項規定終止壽險契約時，得請求保險人償付解約金，或基於保單借款權向保險人借款等），享有將保單價值轉化為金錢給付之權利。足見保單價值，實質上歸屬要保人，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應為其所有之財產權。故被保險人稱其並非本案債務人，對異議人即債務人林惠慈之財務狀況無任何知情、參與或受益之情，其並未同意將該保單提供作為債務清償工具等語，尚非可採，並不影響附表編號1之保單價值應屬異議人所有之財產權。是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就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1予以解約換價，於法尚無不合，如被保險人仍認有可得主張之權利，已非執行法院所得逕予審究，應提起相關實體訴訟以資救濟，。

　㈢復查，依114年6月18日修正，同年月20日施行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之意旨，該條項所定數額應為直轄市政府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最高標準者為20,379元之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為146,729元，而附表編號1、2（下稱系爭保險）之保險預估解約金有逾上開金額，且其險種為人壽保險，非健康險、傷害險，亦非主管機關為推動提升基本保險保障政策，公告之人壽保險契約，有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新光人壽114年8月6日民事異議狀、國泰人壽同年9月3日函附卷可稽，則系爭保險即與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2項、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等規定尚屬無違，依法自得為執行標的，則如終止系爭保險，此執行方法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此外，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異議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資料查詢，其113年度財產總額為50,560元、所得總額（營利所得）為3,313元，然此些標的是否能足額清償債權，不無疑義；何況，稅務閘門所顯示之財產資料，僅能證明異議人現已登記應課徵財產稅之財產，尚難據以表彰經濟信用能力之全貌。另異議人並有3名具資力而應依民法第1115條第1項所定應對異議人負擔扶養義務之人，故解除保險應不致使其生活陷入困頓，並有異議人之女、兄弟姊妹之稅務閘門資料在卷可參。是以，就系爭保險予以解約，有其必要性；且衡酌就解約對異議人造成之侵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利益難認有顯失均衡之情，與比例原則尚屬無違。

　㈣再者，異議人經本院於114年6月27日命其補正相關資料後，仍未提出任何就附表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之紀錄，異議人亦未能提出相關醫療單據證明有急需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金給付，足證附表所示保單非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在生活亦無積極仰賴附表所示保單之情。而我國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社會安全制度，可供國人適當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異議人實未舉證有何醫療或照顧費用之需求，已超逾國家社會安全制度外不能合理負擔之程度，難認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使異議人無法維持生活或欠缺醫療保障。另終止附表所示保單雖致異議人喪失請領保險金之利益，但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應影響其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於相對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異議人。異議人既未舉證證明附表所示保單確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之情事，或若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解約金清償相對人之債權會有利益、損害顯然失衡情事。揆諸舉證責任之法則及原則從寬例外從嚴之法理，自不得以保障未來不確定風險為由，逕認附表所示保單係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核與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規定不符。況附表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議人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預估解約金亦難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親屬維持生活所必需。是異議人稱附表編號2保單則係為晚年保障而保，其已年老，請求體恤老年處境，排除國泰保單之解約金等語尚非可採。　

　㈤末查，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至4項規定：「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準用前項計算基準，並按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定其數額。」，為明確執行法院酌留生活費用之認定標準，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執行法院就前點所列以外之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無庸保留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倘該債權金額及債務人可執行之其他財產（不含前點所列之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未逾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三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時，不得對之強制執行。但有同條第五項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查異議人並未就共同生活親屬提出相關釋明資料，而其居住於桃園市，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4年桃園市每月生活所必需（必要生活費用）為16,768元，1.2倍即為20,122元，異議人每月生活所必需（必要生活費用）為20,122元，再依執行原則第6點本文規定，林惠慈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60,366元（計算式：20,122×3＝60,366元），而系爭保險之解約金數額及異議人可執行之其他財產既已逾上開異議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即難認系爭保險係異議人維持生活所必需而不應執行，是相對人聲請執行系爭保險，並無違反上開規定。

　㈥綜上，依上開說明，將系爭保險予以解約，不僅可於解約金範圍內獲得清償利益，亦與強制執行法、保險法、執行原則之相關規定無違，為貫徹公平合理原則，並兼顧債權人之權益，本件異議人、被保險人之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依前開條文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附表：

編號 第三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新臺幣 1 新光人壽公司 新光人壽安佳增值終身還本壽險 ARN0000000 293,155元 2 國泰人壽公司 美滿人生202（99歲險）86年1月1日後（含） 0000000000 220,577元 







